河北省科技金融发展促进中心文件

冀科金融〔2026〕1号

河北省科技金融发展促进中心
关于公开征集河北省科技投资引导基金
子基金管理机构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bookmark: _GoBack]根据《河北省科技投资引导基金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结合河北省科技投资引导基金2026年度工作谋划，现面向全国公开发布《河北省科技投资引导基金2026年度申报指南》，欢迎符合条件的基金管理机构提出申请，共同合作，进一步做大做强省科技引导基金。

附件：河北省科技投资引导基金2026年度申报指南


河北省科技金融发展促进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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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河北省科技投资引导基金
2026年度申报指南

根据省委、省政府关于全面赋能全省八大重点产业、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部署要求，培育发展战略产业和未来产业，壮大重点特色产业集群，按照《河北省科技投资引导基金管理办法》（冀科资规〔2021〕1号）有关规定，结合河北省科技投资引导基金（简称科技引导基金）2026年度工作谋划，制定本指南。
一、科技引导基金简介
河北省科技投资引导基金是由省政府出资设立并按市场化方式运作的创投类投资基金，旨在通过财政资金的引导和放大作用，吸引社会力量和各类资本加大对科技企业扶持力度。省科技厅是科技引导基金的主管部门，科技引导基金采用契约制组织形式，采取“母子”基金模式和市场化运营方式，撬动更多社会资本参与设立子基金，由河北省科技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简称科技金融中心）作为科技引导基金管理机构，负责科技引导基金的具体投资运作。
二、申报方向
（一）重点领域基金
目前，科技引导基金基本实现省八大重点产业全覆盖。2026年重点围绕空天信息和卫星互联网、新能源及智能网联汽车、人工智能+、新材料、临空经济、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核聚变能、脑机接口、第六代移动通信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及未来产业，设立不超过10只子基金，单只规模一般不超过5亿元。
（二）地市联动基金
目前，科技引导基金已与石家庄、唐山、沧州、辛集、廊坊、邯郸、保定、秦皇岛、雄安新区等市合作设立主导产业联动子基金。2026年继续围绕各市主导产业谋划设立联动子基金，与产业基础好、出资实力强、积极性高、合作基金运行高效的地市进一步强化合作，设立不超过10只子基金，单只规模一般不超过3亿元。
（三）功能性基金
围绕高端科技人才创新创业、科技成果中试孵化、新质生产力、重点特色产业集群等方向，设立不超过5只子基金，单只规模一般不超过3亿元，主要投资于早期创新创业科技企业，充分发挥科技引导基金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作用。
（四）国家基金合作
加强与中央财政资金、国家创业投资京津冀区域母基金等国家政府投资基金和省外优质基金对接合作，以参股、联合设立等方式，争引国家资金或子基金投资河北。合作基金相关条款可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根据申报情况并结合年度工作计划，条件成熟的子基金争取年内设立；条件不成熟的纳入下一年度储备基金库，加快推进。
三、申报条件
（一）子基金设立要求
申请机构可登录河北省科学技术厅官网或通过河北省科技投资引导基金管理系统，查阅《河北省科技投资引导基金管理办法》关于子基金设立等相关要求。
1.科技引导基金采取有限合伙制组建子基金。
2.优先与国内头部、专注垂直领域投资经验丰富、投资业绩优秀、具备一定募资能力的基金管理机构合作共设子基金。
3.探索设立“反向飞地”基金，构建跨区域协同创新机制。
4.适度放宽存续期限、出资比例、返投比例等限制，优化科技引导基金运作机制。
5.以绩效评价结果为导向，实施深度合作、收益让利与差异化奖惩。
（二）基金管理机构条件
1.基本条件
（1）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按照规定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登记备案，实缴资本不低于1000万元人民币；
（2）管理和投资运作规范，具有完整的投资决策程序、风险控制机制以及健全的财务管理制度；
（3）管理团队稳定，专业性强，至少有3名具备5年以上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工作经验的高级管理人员，原则上管理团队或核
心成员股权投资的经营管理规模累计不低于5亿元，至少主导过
3个以上股权投资的成功案例；
（4）机构及其工作人员无违法违纪等不良记录。
2.其他条件
（1）在拟设或参股子基金投资方向领域具有丰富投资经验，与其主要投资方向具有一致性。在拟新设子基金投资产业领域，管理团队或核心成员以股权投资的形式投资过3个以上项目，并以现金方式退出全部股权，且退出项目的年股权投资收益率不低于10%，已投资（含退出）的天使期、早中期科技企业不少于5个；
（2）应具有较强的募资能力，有较明确的意向出资人和出资金额，在提交子基金申报材料时须至少已募集到拟设立子基金总规模50%的资金，子基金管理机构或普通合伙人单独或合计认缴出资额不低于子基金认缴总规模的1%；
（3）具备较深厚的综合服务能力和科学的激励约束机制，能
够为被投资企业和子基金所在地提供有效投后增值服务。
四、设立程序
1.公开征集。科技金融中心按照年度工作计划，面向社会公开发布年度申报指南，本指南发布之日即视为公开征集正式启动。
2.投资决策。科技金融中心依据业务流程等管理制度，对申报材料开展审核、投资决策等相关工作。
3.社会公示。科技金融中心对拟投资子基金进行公示，公示期为5个工作日。
4.法律文件签署。社会公示无异议的，科技金融中心将与子
基金管理机构签署合伙协议（或公司章程）等法律文件。
五、申报方式
（一）请申请机构按照本指南要求，在河北省科技投资引导基金管理系统（https://fund.hebkjt.cn:22280/portal/home） “基金申报” 栏目中下载相关材料。
（二）请申请机构提前与科技金融中心工作人员联系（联系电话：0311-85092677），待完成账号分配后，登录系统提交申报材料电子版，并报送经审核完整齐全的纸质材料。
（三）申请机构对申请材料的合法性、真实性、有效性、一致性负责，对于在申报过程中出现恶意违约、弄虚作假等情况的基金管理机构和出资人，将取消后续申报资格，同时列入黑名单。
六、附则
1.本指南施行期间，若新修订的《河北省科技投资引导基金管理办法》印发，相关条款按照新办法规定执行。
2.本指南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有效期至下一年度指南发布时为止。
3.本指南由科技金融中心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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